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紀錄 

八、宣讀第三十六次會議紀錄  

 決議：  

   有關「揚昇高爾夫球場」變更面積開發計畫案決議修正如左：  

    環境影響評估係於開發行為規劃階段辦理，本案係於環境影響評估法公布  

     施行前業已超挖完成並營運，無法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除非由當地縣  

     政府依法要求開發者恢復原狀，重新申請開發，始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否則應依本委員會其他相關決議及製作環境管理計畫送地方政府審查同意  

     方式辦理。  

    本案免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辦理水土保持規劃書。但球場仍應於辦理建  

     築許可時，製作水土保持計畫送地方政府審查同意。  

    有關保育綠地及公共設施部份，應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二  

     十一條之一規定辦理。  

    老坑段四○八-一一及四○八-一二等二筆土地應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權人  

     之土地使用同意權始得納入申請範圍，請球場重新調整土地使用範圍、土  

     地使用計畫及相關書圖。  

    有關住宿設施應參考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訂定住宿管理辦法。  

    住宿設施應於建築完成後依法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登記，納入管理  

     。  

   前項決議請球場配合修正並送部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同意函。  

   其餘會議紀錄確認。  

九、宣讀第三十七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三十七次會議紀錄確認。  

十、黃委員兼執行秘書南淵業務報告（有關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及專案小組改組事宜  

  ）：洽悉。  

十一、討論事項  

提案一：提請討論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段四十四筆山胞保留地，面積三一、四二八九  

    公頃，達來村遷村用地，擬由山坡地保育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變更為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案  

 決議：本案原係為改善山胞生活辦理之遷村計畫，其用地原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不利村民辦理貸款建築，故申請變更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原則同意並請省政府地政處依左列原則辦理使用分區及用地變更。  

    本案擬變更鄉村區範圍應考量整體規劃、未來遷住或分戶需要及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但用地變更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應僅限於核定遷  

     村計畫村民住宅建築基地部分，其餘如公共設施、道路及坡度陡峭地區等  

     應依性質變更編定為適當之用地。  

    本案位於山坡地，基於水土保持及國土保安原則，不宜增加土地使用強度  

     ，應維持依原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土地使用強度（建蔽率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六十）且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第三項  

     規定依核定計畫管制之。  

提案二：為配合農地釋出方案，擬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住宅社區專篇第二十  

    三點。  



 決議：  

    有關「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第二十三點修正（草案）條文，本部營  

     建署國宅組建議增列「開發者應捐贈一定比例之可供建築土地作為興建中  

     低收入住宅用地；本項可建築用地得改以捐贈等值樓地板面積之住宅。」  

     ，經討論不予納入。  

    有關本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第二十三點修正通過（詳附件一）  

     ，惟要求申請人至少應興建三分之一中低收入住宅，與行政院核定之「農  

     地釋出方案」附件八農地變更應設置之設施及回饋項目規定，必須提供所  

     興建住宅三分之二合宜價位之住宅單位，似有競合之處，應另案報院核備。  

    至本案申請人繳交回饋金之時機、回饋是否專款專用及協議書中申請人違  

     反規定效力等，其執行尚有疑義，均請作業單位與本部地政司及相關機關  

     協商研究。  

    其餘條文本次會議各委員提供寶貴意見（詳附件二），可作為日後本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依據。  

十二、臨時動議：提請討論嘉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編定「嘉益工業區」案  

 決議：  

    本案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全區（含規劃為永久性隔離綠帶部份約二．九  

     八二四公頃）變更編定為工業區之丁種建築用地，其建蔽率、容積率及建  

     築配置應依核定計畫內容辦理，並請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於設廠後依計  

     畫加強土地使用管理。  

    本案經濟部工業局會中表示：「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依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申請編定工業區經由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於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將申請  

     各項之資料書圖（可行性規劃報告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送本部，頃於八  

     十三年十月八日將可行性規劃報告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分轉送內政部及行  

     政院環保署審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  

     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  

     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當事人而新  

     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依上述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十八條但書規定，嘉益公司係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修正前已具備書件向當地申請並經受理有案，應仍適用修正前之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規定，無庸捐贈土地。」，經與會委員討論確定。  

    本工業區未來營運所使用之原料及成品體積相當龐大，必須使用大型聯結  

     拖車，應於場區規劃設計上採大門內縮及加減速轉灣車道，同時應改善臨  

     近地區整體交通動線，若附近有路口時，大行聯結車應至路口迴轉再進出  

     場區，否則應於申請建築許可前獲公路主管機關同意配合修改大門外台一  

     省道之安全島及號誌設施，俾利車輛之進出及不防礙台一省道之交通。  

    本案區址目前尚屬嘉南農田水利會之灌溉區，基地申請建築許可前須向農  

     田水利會辦理更改為非灌溉區，並報廢區內之水路。營運期間產生之廢水  

     經處理後利用現有水路（麻豆大排上游之區域排放路）搭排水，除應經過  

     相關主管機關之許可外，亦不可妨害該承受水體之正常用途。」  

    申請人應依核定計畫內容辦理分區及用地編定與建築許可。  

      以上事項擬函知申請人依委員會決議配合辦理修正，並檢查無誤後，再  

    核發開發同意書。  

十三、散會。  



附件一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住宅專篇第二十三條修正條文  

二十三、為配合政府農地釋出興建住宅社區政策，申請開發者得依左列規定之程序及  

    內容申請開發。但本規範之規定除總編條文第六、九、十九、三十四點及本  

    編第二、六點外，仍應適用。  

   申請面積在特定農業區需要以灌溉系統中一輪小區為最小開發單位（約二十  

    五公頃），但有明顯界限且坵塊完整者不在此限。而一般農業區則規定為十  

    公頃以上，但必須位於現有國中、國小、自來水、電力、電信及垃圾處理等  

    公共設施服務範圍內。  

   興建住宅總戶數中至少三分之一需列為中低收入住宅，每戶面積不得超過三  

    十四坪，售價不得超過政府核定價格。（參考國民住宅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  

    五條以成本價計算之）  

   住宅社區居住淨密度每公頃不得超過二二○戶（粗密度一○○戶）；建蔽率  

    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二百四十。  

   申請開發基地之公共設施比例不得低於開發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五；其餘土  

    地得為建築用地，其中供住宅使用之土地至少應佔開發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  

    五，至供商業性質使用之土地至少應佔開發總面積的百分之六，但不得超過  

    開發總面積的百分之十。  

   開發者至少應捐贈開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五之公共設施用地予縣（市）政府  

    或鄉（鎮）公所。  

   申請開發者應於辦理用地變更時，一併繳交變更回饋金，其金額為供商業性  

    質使用之土地於獲准開發許可當年度之公告土地現值之百分之十二。（其中  

    二分之一交給地方政府，二分之一回饋中央農業主管機關）  

   申請開發者依本編第二十二點所訂定之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其中明列需  

    提撥之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基金，應於住宅社區完成第一期建設時，交由社區  

    管理委員會統籌運用。  

   在特定農業區設置住宅社區與緊臨農地之農業生產使用性質不相容者，應配  

    置適當隔離綠帶或隔離設施，其寬度至少二十公尺；在一般農業區設置則至  

    少十公尺。住宅社區內可建築用地之綠覆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  

   開發人申請案件承諾捐贈及回饋，應與當地地方政府簽訂協議書，其內容依  

    附件一│一為之。  

   申請土地在山坡地範圍內者，應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規定為之，不適  

    用本點之規定。  

附件一～一 協議書內容  

開發人與當地地方政府簽訂之協議書內容，應載明左列各款：  

 具結保證依核准之開發計畫實施。  

 損贈與回饋之類別、方式與時程。  

 區外公共設施設備負擔比例及開發時程。  

 中低收入住宅應於第一期興建完成。  

 中低收入住宅興建完成取得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前，不得為土地之移轉，但屬於捐  

  贈或回饋之土地不在此限。  

 中低收入住宅出售對象與售價限制。  

  中低收入住宅出售對象以下列為原則：  

   列入國民住宅等候名冊並符合國民住宅承購資格者。  

   已獲政府核發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證明者。  



   已獲勞工、農、漁民、軍、公、教住宅主管機關核發享有各類住宅優惠貸款  

    者。  

   公共工程拆遷戶。  

   無自用住宅者。  

   經當地國宅主管機關核准者。  

  售價不得超過地方政府核定價格。（參考國民住宅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以  

   成本價計算之）  

 違反前六款規定之效力。  

 前項第七款所定之效力包括：  

 撤銷開發許可。  

 土地變更為原使用分區或原編定。  

 已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回饋之金額不予發還。  

協議書應經法院認證。  

附件二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住宅專篇第二十三條修正條文案發言要點：  

一、馮委員正民：  

  回饋金十二％是如何算出來。  

二、郭組長年雄：  

  十二％基本上參考工商綜合區設置管理辦法規定。  

三、馮委員正民：  

  工商綜合區據知目前正委託台經院修改不合時宜法令，如果工商綜合區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後，本規範是否要配合修正？  

四、郭組長年雄：  

  目前台經院修訂重點為總量管制及公共設施捐贈問題，而本案基本上無這方面的  

  問題，說明如後：  

  總量管制是浮動的。而本部辦理區域計畫通檢及行政院核定之農地釋出方案均  

   有規定。  

  三十％公共設施捐贈問題：公共設施必須興建完成交由地方政府管理，管理基  

   金由管理委員會運用應無問題。  

五、黃委員兼執行秘書南淵：  

 以本案回饋的標準與區段徵收比較，區段徵收地主須提供六十％土地，而本案提  

  供四十五％公共設施，商業區十二％公告現值回饋金以及 1/3 中低收入住宅，回  

  饋比例大致相同。  

 至於國宅組建議回饋國宅用地，政府拿了土地還要去興建，不若本案直接由申請  

  人興建來得簡易。  

六、陳委員武雄（黃組長明耀代）：  

 本案回饋 1/3 中低收入住宅，與行政核定之「農地釋出方案」規定 2/3 合宜價位  

  住宅單位並不一致，請慎予考量。  

 補充說明十二％商業土地公告現值回饋金之計算。工商綜合區公共設施二十八％  

  ，捐地（生態綠地）三十％，地主可拿面四十二％土地，較區段徵收地主拿回四  

  十％土地多出二％，換算成回饋金約值可建築基地面積公告現值十二％。  

七、蔡委員勳雄（王簡任技正雪玉代）：  

  希望申請規模不分特定或一般農業區仍維持二十五公頃，以符合一個整體開發的  

  立場。  

八、黃委員兼執行秘書南淵：  



  農委會規定在特定農業區要二十五公頃，係以一輪灌溉小區來計算的，其方法相  

  當科學，而本案考量如果全部用二十五公頃，開發人尤其是中小地主申請會相當  

  困難。  

九、郭組長年雄：  

 農地釋出方案有些附件規定如 2/3 合宜價位住宅單位在操作上似乎有困難，而本  

  案本部係本於土地使用主管機關立場訂定，建議本案 1/3 中低收入住宅部分報院  

  核備。  

 如果強調均要二十五公頃，因為平地地主所有面積較小（通常為幾分到一、二公  

  頃），因此在土地不易取得，而山坡地地主通常擁有土地面積較大，易造成仍往  

  山坡地開發現象，與日前農地釋出政策精神不符。  

十、黃委員兼執行秘書南淵：  

  十公頃農地，依本案規定粗密度每公頃一百戶，可容納四千人，是一個不小的社  

  區，已達到相當的規模，因此必須考量政策的可行性。  

十一、馮委員正民：  

  第五十頁規定一般農業區須十公頃以上，但必須位於現有國中、國小、自來水、  

  電力、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服務範圍內。但是這些公共設施的服務範圍不  

  一致，到底是「且」還是「或」的意思？  

十二、郭組長年雄：  

  是「且」的意思，目前本部在辦理「環境敏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性分析」案已根  

  據公共設施服務範圍列為未來都市化地區區位條件之一。  

十三、李委員咸亨：  

  將來社區開發可能分為好幾期，而本案規定興建 1/3 中低收入住宅，如果都放在  

  最後一期，會不會有不履行之虞。  

十四、郭組長年雄：  

  五十三頁協議書 規定中低收入住宅入須於第一期第一區興建完成。  

十五、黃委員書禮：  

  申請面積在特定農業區需要以灌溉系統中一輪小區為最小開發單位（約二十五  

   公頃），但有明顯界限且坵塊完整者不在此限。所謂「有明顯界限且坵塊完整  

   者不在此限」是否會有小面積的情形。  

  一般農業區除考量公共設施服務範圍外，應考量公共設施服務容量。  

  有關面積規模十公頃或二十五公頃，如果是在現有都市邊緣且公共設施達到地  

   區，較無規模的問題，如果是遠離都市，則必需達到閭鄰單元規模。  

  綠帶在農業地區意義不大，應考量對現有農業設施或灌排設施之影響，及破壞  

   後應如何賠償，同時污水處理可不可以利用現有排水系統等。  

  回饋金是不是專款專用，是否用於改善公共設施。  

十六、郭組長年雄：  

  目前區域計畫採成長管理精神，因此依成長管理來受理申請開發案，必須考慮開  

  發後不降低當地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條件，不管是道路、排水、污水等，都是委  

  員會將來審議時要求的條件之一，也是開發許可協議的要項。至於 1/2 回饋金部  

  份專款交給地方政府部分，日後地方政府對此應依基金設置管理辦法辦理，將來  

  我們會邀集地方政府來協商。  

十七、黃委員書禮：  

  開發規模是否考量到與現有都市計畫區域距離，而有不同的規定。  

十八、郭組長年雄：  



  目前沒有做到這種等級的規模的規定，但是目前都市的發展大部分為均依據省道  

  或高速公路帶狀發展。  

十九、陳委員武雄（黃組長明耀代）：  

  一輪小區經本會請水利單位估算，大致在二十至三十公頃，在「水尾」地帶大  

   概只有十五公頃。  

  回饋金在地方政府應用確有問題。  

  至於綠帶設置，目前據知農業與住宅毗鄰發展，一般而言，都是住宅社區影響  

   農地，有趣的是現在反而是農業肥料、農藥的施用會影響住宅。  

二十、台糖公司（董組長鍾隸）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住宅專編規定要學校代用地，是否包括在本案規定四  

   十五％公共設施內。  

  協議書內容規定中低收入住宅不要硬性規定於第一期第一區完成，而應由申請  

   人與地方政府協議時決定。  

  建議承購戶可辦理國宅貸款或開發商可辦理獎勵民間興建國宅貨款。  

廿一、郭組長年雄：  

  中低收入住宅如分期分區開發反而會因建商考量市場區隔而不可行。  

廿二、李委員咸亨：  

  現有一般開發案申請都要二、三年，因此如果一次開發一百公頃，分四期開發，  

  中低入住宅都放在第一期第一區，會不會不合理。  

廿三、黃委員兼執行秘書南淵：  

  這可以加但書規定，依分期分區興建中低收入住宅，以增加彈性，同時避免將所  

  有中低入戶均集中在一起。  

廿四、郭組長年雄：  

  剛才台糖公司詢問學校代用地可否計入公共設施，基本上最後是做住宅使用，  

   所以我們不納入公共設施計算，而且希望住宅社區能達到一定規模。否則公共  

   設施水準會降低。  

  國宅獎勵優惠部分依國宅條例規定辦理。  

廿五、陳委員攀雲（周組長賢洋代）  

  第五十一頁所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與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其名稱是否要統  

   一。  

  本案「公共設施營運管理基金」與原規範住宅專編規定「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基  

   金」不一致。  

  五十一頁「社區管理委員會」是否為無有名詞而必須以括弧表示。  

廿六、郭組長年雄：  

  因為公共設施捐贈單位不同而有縣市政府與鄉鎮公所之別。  

  其餘建議本署將求得與審議規範前面條文一致。  

  至於「社區管理委員會」的括弧可以不必列。  

廿七、國宅組（林美桂小姐）  

  建議中低收入住宅出對象及售價限制，改為住宅直接捐給縣市政府，由國宅單位  

  規定售價並出售給中低收入戶，以利執行。  

廿八、簡委員連貴：  

  請教國宅組四十八頁二、討論第 項建議增列「開發者應捐贈一定比例之可供建  

  築土地作為興建中低收入住宅用地；本項可建築用地得改以捐贈等值樓地板面積  

  之住宅。」，是否有什麼考量。  



廿九、黃委員兼執行秘書南淵：  

  本案國宅組建議捐地，政府還要興建較為麻煩，仍以綜合組所提原案為宜。  

三十、張委員元旭：  

  四十七頁 「應於辦理用地變更時，一併繳交變更回饋金，其金額為供商業性  

   質使用之土地於獲准開發許可當年度之公告土地現值之百分之十二」，用地變  

   更時，獲准開發許可當年度、申請用地變更三者時間不一，建議以全區土地平  

   均地價計算。此外有關繳交回饋金，必須待開發出售時才有錢做，否則在變更  

   前繳會有困難。  

  有關回饋金的用途建議有所規範，以確保專款專用。  

  協議書所規定違反協議書效力，並無強制能力，同時已開發完成如何恢復原使  

   用分區或原編定，均應再審慎考量。  

卅一、黃委員兼執行秘書  

   以上各委員發言意見均甚為寶貴，是否授權回本署綜合組依據委員意見修正規  

   範內容，同時張委員所意見由作業單位與地政司及相關機關協商研究。  

卅二、勞委會書面意見：  

  關於住宅社區興建議戶數中至少三分之一需列為中低收入住宅乙節，基於為協  

   助能決廣大勞工之住宅問題，本項比例建議宜再予調高。  

  關於住宅社區中心須興建一定比例中低收入住宅，故在規劃設計時，宜注意勿  

   形成社區次文化或社區內不同族群意識及融合等問題。  

�  


